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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就深圳与香港两种不同制度下的现代城市的道路及铁路建设发展与管理从政治、经

济体制,建设与管理的行政架构,规划建设的程序特点,交通的政策法规内容,管理养护模式,

融资投资方式等多方面进行了较科学系统地对比研究,从中分析探索两地道路建设与管理的

异同优劣,并为深港道路交通衔接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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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道路是人类为了便利交往、贸易,发展生产,从事军事活动,促进社会进步而

逐步建设发展起来的。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十分重视道路的修建。秦修驰道,

汉通西域。唐宋以来,驿道遍及,商贾繁盛。自古,道路为城乡经济和社会活动提

供了必要的交通保障。

到了近代,铁路以其特有的运输方式出现在世间,与道路共同组成陆路运输

的主要交通设施,并各自承担着不同形式的运输保障。道路及铁路在现代社会生

活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道路的建设和管理成为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

活、巩固国防的基础设施的重要条件,因此,世界各国各地政府都十分重视道路及

铁路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在深圳迈向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进程中,在加快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示范特区的过程中,加强城市道路及铁路(包括轻轨、地

铁)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安全快捷的陆路交通系统网络,更显得

尤为重要。

香港是国际大都市,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现代立体化的陆路交通

网,并在城市道路及铁路建设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深圳是中国较早

建立的经济特区,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道路建设管理也迈上了新台阶,

在道路及铁路建设、投资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发挥

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梓岐同志选择了深港道路及铁路建设与管理这个课题,正好

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梓岐同志是个有志青年。他身处闹市而未被都市的喧嚣所俘虏,也不为物欲

私利所诱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潜心伏案,钻研业务。1997 年他被深圳市委派往

香港学习,此行圆了他多年的梦想,终于有一个机会很好地研究、学习香港在道

路、铁路建设管理,包括道路的规划设计、道桥管理、路政管理和道路养护等方面

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在香港期间,他遍访香港道路、铁路规划建设的主管部门,跑

遍香港图书馆,经常赴香港有关大学听课,与专家教授学者交流,广泛搜集资料。

加上他在深圳市公路局工作多年,对深圳的道路及铁路建设管理也比较熟悉,掌

握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为他进行深港两地陆路交通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经过一

年多的刻苦努力,在即将赴中央党校作国内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之前完成了这部 20

余万字的著作。从书中可以看出,梓岐同志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其严谨的治学精

神和吃苦耐劳的作风,是值得肯定的。看到他的成长,我心里非常高兴,由衷地祝



愿他在党校学习期间取得更大的进步。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课题的研究尚未结

束,我期待着几年以后梓岐同志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黄亦辉
1999 年 8 月书于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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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道路是人类为了便利交往、贸易,发展生产,从事军事活动,促进社会进步而逐步建设发

展起来的。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便对道路修建特别重视。相传黄帝“命竖亥通道路”,“道

路”一词由此而生。在我国,道路还有不少别名,诸如“遂”、“径”、“街”、“衢”、“巷”、“胡同”、“驿

道”、“驰道”、“直道”等等。

众所周知,道路包括公路、城镇道路。道路设施包括道路、桥涵、隧道、广场、步行街、公共

停车场和道路照明附属设施等。道路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各种活动提供了交通保障条件。城市

道路系统是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是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是埋设工程设施如供水排水、燃气

供热、电力电讯等各种管线的通道。

道路是保障交通的线状构造物,其线形和修建质量直接影响到交通的畅通与安全。道路

的建设必须满足下列要求:保证车辆和行人交通的流畅和安全;保证车辆一定的运行速度;道

路的线形要好,景观要好;要有完整的道路标志,可供驾驶员预知前方的情况;尽量使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分行。

关于道路的概念,有不同的含义与表述。就我国内地而言,所谓道路主要是指公路与城镇

道路,按其使用性质可分为四类,即干线公路(主要是指通往国外、联系省内外、连接重要城镇、

工矿、港口、车站及有国防意义的主要公路)、地方公路(联系县城与乡镇、乡镇之间的公路)、专

用道路(专供或主要供工矿、农场、林场等企业使用的道路)和城市道路(大中城市或城镇内修

建的道路)。公路、铁路、轻轨及地铁等所有陆路运输方式,与航运、空运、管道运输共同组成

海、陆、空齐全的现代立体化的综合运输网络。为了研究讨论方便,本书研究对象除公路及城

镇道路外,还包括城市铁路、轻轨铁路、地铁等,一般而言,陆路设施有如下主要特点:

(1)道路及铁路是交通运输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陆路运输在整个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有较

大的比重,因而,道路技术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交通运输为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方面的

功能发挥。

(2)道路建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一般包括规划、经济可行性分析、测量设计、建设施

工、管理养护等,虽然道路的形式不一,道路建设的标准、规格也不尽相同,但起码都必须满足

前面所说的五点要求。

(3)道路建设属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是国家扶持及需要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

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之一,因而深受各级政府和人民的重视与支持。

(4)道路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由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由缓慢发展到初步发展再到快速发

展的过程。随着形势的变化,道路的形式将更加丰富多样,道路的质量、建设速度、效率将会越

来越高,道路的功能将会越来越齐全,道路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因此,道路的建设与管理也将

会越来越重要。

深圳与香港,不仅陆水相连,同族同源,而且又都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城市。香港作为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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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最自由最开放的港口城市,在一百多年间,竟能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港发展成为誉满全球

的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成为率先实行“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地方;深圳则作为中国建立最早

的经济特区之一,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就由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

现代化新型城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在道路的建设与管理方面,虽

然由于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两地在道路建设与管理体制、政策法规、行政架构、规

划建设程序、管理养护模式、融资投资方式以及道路质量水平等方面不尽一致,但在道路发展

阶段、建设速度、发展原因、道路密度、道路使用率、道路的作用以及在道路建设与管理中积极

采用世界先进的生产管理方式和科学技术、注重绿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

之处。香港是全球道路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世界上道路使用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截至

1997 年 9 月为止,全港共有道路 1823k m,车辆密度每公里道路有 300 多辆汽车行驶。虽然香

港道路面积较少,且地势崎岖,道路周边大厦稠密,人口众多,但交通堵塞拥挤、冲击环境、步行

困难等现象却很少发生,这无疑与香港道路建设技术与管理水平比较科学、先进有关。从总体

上来说,香港道路特别是近 20 年来具有发展快、质量好、效率高、容量大、运输灵活、管理科学、

配套设施先进、多种道路形式协调发展等特点。具体说来,不论是道路规划建设,还是管理养

护,乃至政策法规、行政架构、管理模式等,也都各具特色。在道路规划建设方面,香港实行规

划与建设亦即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相分离的模式:规划署负责制定规划、确定道路的性质与路

向;运输署负责交通分析、确定道路的形式、等级、标准及具体走向;路政署完成道路建设工程

的立项、设计和建设管理等,具有分工明确,运作有序,规划起步早、时间长、广泛征求意见、决

策民主,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建设速度快、质量高,积极采用世界先进的道路建设手段与技

术等特点;在管理养护方面,具有统一管理,分工合作,职责分明,态度严谨,区别对待,分级养

护,积极采用招投标等先进方式,多管齐下,依法管理等特点。

深圳道路发展虽不及香港那么快,道路的密度、使用率不如香港那么高,道路的质量水平、

管理手段也不如香港那么好,但与内地相比,却仍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中有些方面在世界

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据统计,截至 1998 年底,全市共有各种道路 2379.87k m,其中铁路

92.87k m,公路 1450km,特区内市政道路 737k m。公路密度为全市平均每百平方公里 72k m,

其中宝安区超过 100k m,特区内更高些。公路中既有一、二级公路,又有高速公路,可谓道路交

通形式齐全,协调发展。在道路管理养护方面,也是大胆进行体制改革,积极采用行政、经济、

法律等手段,多管齐下,依法管理,在道路建设、投资、经营、管理、养护等体制改革方面率先进

行了一系列探索。

全面回顾深圳、香港道路及铁路建设与管理工作所走过的历程,系统总结深圳、香港道路

建设与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两地陆路交通线路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异同优劣,不仅具

有重要的资料保存与研究价值,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互鉴意义。

首先,搞好深港道路及铁路建设与管理的研究,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比较优劣,学习先

进,进一步搞好两地特别是深圳今后陆路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需要。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

深圳、香港的道路建设与管理虽然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差异更大,深圳有不少地方值得

香港借鉴,香港更有很多地方值得深圳学习。因此,认真搞好深圳、香港各种道路建设与管理

的研究,全面、客观、系统地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深港两地的陆路交通建设与管理来说,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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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搞好深港道路及铁路建设与管理的研究,是研究现状,探讨对策,进一步搞好深港陆

路交通运输衔接的需要。随着香港的顺利回归祖国,深港、粤港乃至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贸

易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深港道路及铁路在建设、管理、运作方式及质量、

规格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差异,不利于深港陆路交通的衔接与一体化建设,只有通过认真研

究,找出其相同与不同之处,才能求同去异,尽快搞好深港道路的衔接工作,进而搞好深港交通

运输的衔接工作。

第三,搞好深港道路及铁路建设与管理的研究,还是保存与传播资料信息,为全国乃至世

界各地的陆路交通建设与管理提供借鉴的需要。深圳与香港作为全国乃至世界上国民经济和

现代化建设发展较快的城市与地区之一,其在道路及铁路建设与管理方面也有许多成功的经

验与特色,系统地研究这些经验与特色,对于搞好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的陆路交通建设与管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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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深港道路及铁路发展的环境

道路及铁路的发展离不开环境。好的环境利于并能促进两者的建设与发展,反之,则无益

于甚至会阻碍两者的建设与发展。一般说来,道路及铁路建设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大致可分

为硬环境(主要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地质状况、气候特征、人口密度与城市及腹地经济发达程度

等)和软环境(主要包括制度、法规、政策、服务、从业人员素质等)两种,不同的环境对道路、铁

路的等级、分布、路网的形式乃至道路建设速度与质量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一节  深圳道路及铁路发展的环境

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一)地理位置

深圳地处北回归线南端,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的中国南方人文习俗。深圳陆域位

置是东经 113°46′～114°37′,北纬 22°27′～22°52′。在珠江口伶仃洋以东,北与惠州、东莞两市

接壤,南接香港,东临大亚湾。全市总面积 2020k m
2
。深圳特区是深圳市的一部分,位于东经

113°52′～114°21′,北纬 22°28′～22°39′。深圳特区东起大鹏湾背仔角,西连珠江口之安乐村,

南与香港新界接壤,北靠梧桐山、羊台山山脉,面积为 327.5k m
2
,东西长 49k m,南北宽平均

7k m,呈狭长形。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中央赋予特区的优惠政策,使深圳拥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条件。深圳利用地处大陆(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与香港之间唯一的陆路通道的优势,

承担了连接内地与香港之间交通运输和经济交往桥梁与纽带的职能,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自然地理环境特点

深圳自然地理环境的主要特点。

(1)地势平坦开阔  深圳全境地势低平,总趋势东南高西北低。从地貌特征可分为三个地

貌带:南部半岛海湾地貌带,位于大亚湾—大鹏半岛—大鹏湾以及伶仃洋的东部,半岛和海湾

的海拔绝对高度相差很大,大鹏半岛主峰(七娘山) 海拔高达 867.4 m,大鹏湾水深 18～24 m,

构成槽形海湾陡峭海岸的地貌特征;中带为海岸山脉地貌带,莲花山系延伸到境内笔架山和梧

桐山,呈一条东北向山脉,向西一直到香港的大雾山,逼近海岸,主峰梧桐山海拔 943.7 m,是深

圳市最高点;北带为丘陵谷地地貌带,由 10 条主要河流切割,形成低丘陵谷地、防地及台地。

整个地势基本为东高西低,向西北倾斜。特区内土地平坦开阔,沿海地带是滨海平原,土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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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多为花岗岩风化土层,有利于开发成工商、住宅、旅游等各种用途的用地。

(2)海岸线绵长  深圳西和西南是珠江口、伶仃洋,东和东南是大亚湾、大鹏湾,海岸线

260k m,海岸资源极为丰富,成为优良的港口岸线。现已建成多个港区、数十个码头、上百个泊

位,形成 1000 万吨的港口综合能力。港口码头海运是深圳市交通运输业的重要支柱,是深圳

经济腾飞的翅膀,也是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

(3)气候宜人,雨量正常  深圳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季无严寒,夏季不酷热,年平

均温度为 22.4°C,最高 36. 6°C, 最低为 1. 4°C。每年 5 月至 9 月为雨季,年平均降雨量

1948.4 m m。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南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平均年日照时数为

2120h。

(4)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丰富  这是深圳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土地资源方面:全市土地

总面积 2020k m
2
,约相当于两个香港。深圳特区内的土地大部分可供开发,其中最利于开发的

达 130 多 k m
2
。深圳盛产饮誉海内外的鲜活农副产品,主要有龙岗三黄鸡、沙井蚝、南头荔枝、

南山桃、石岩沙梨、金龟桔、龙华方柿、大鲍鱼和基围虾等。这些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不仅供应

本地市场,而且大量出口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在深圳还栖息着经济价值较高的两栖动物、爬行

动物、鸟类和兽类近百种,其中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有虎纹蛙、蟒蛇、猕猴、大灵猫、金钱豹、云

豹、穿山甲等。

矿产资源方面:深圳市现已探明的有 27 个矿种,100 多个矿点(区)。其中,黑色及有色金

属矿有铁、锰、钨、锡、铋、钼、锌、铜、铝、金、银、汞、铌、钽等,非金属矿有大理石、石灰岩、白云

岩、高岭岩、闪长岩、水晶、冰洲石、粘土、泥炭土、煤和花岗石等。这些矿产资源是深圳市发展

能源、各种原材料和建材工业以及对外贸易的良好物质条件。

深圳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海产品,主要名贵海产品有蛇遛、兰圆参、金色小沙丁、金钱鱼、大

眼鲷、带鱼、二刺鲷、盲曹、钙鱼等几十种,还有虾、蟹、贝类和藻类等大量海洋捕捞物。近年来,

深圳市十分重视海水养殖业和海洋捕捞业,渔业生产不断扩大,大量的海产品成为出口创汇的

拳头产品。

深圳背山面海,风光绮丽,是个海、陆、山兼备的城市,这使深圳拥有丰富的天然旅游资源。

目前主要的旅游景点,除“五湖”(石岩湖、西丽湖、银湖、东湖和香蜜湖)“四海”(小梅沙、西冲、

深圳湾和蛇口)外,还有仙湖、大梅沙、“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青青世界”、

“野生动物园”、“欢乐谷”和“未来世界”等。其中,大小梅沙及其以东地区的滨海旅游资源, 梧

桐山、大鹏半岛的郊野森林资源,红树林、内伶仃岛的自然保护区等更是天然的旅游胜地。

二、特殊的政策及灵活的措施

(一)历史沿革与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

(1)历史沿革  深圳有着悠久的历史,史料载,距今五六千年前就有人在这一带生活。夏

商时期,岭南地区聚居着百越部族,生活在深圳区域的为南越部族。公元前 214 年,秦王朝在

岭南地区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深圳属南海郡。公元 331 年,东晋设东官郡管辖珠江三角洲

及惠州一带六县,郡治设在宝安县。公元 590 年,宝安县改属广州。公元 757 年,宝安县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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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莞县,县治从南头迁往东莞。到宋代,深圳已是政治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军事上设有

巡海水师营垒,营寨设在南头城。1521 年,深圳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欧洲殖民侵略的

战争,广东巡海道汪钅宏率深圳南头乡民及军队击退了葡萄牙舰队,保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

1573 年,明政府在深圳设新安县,管辖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清初,为防止郑成功及明代遗民

在沿海进行抗清活动而实行“迁界”,沿海省份内迁 50 里,深圳在被迁之列,新安县一度并入东

莞县。1684 年,新安县复界,清政府鼓励民众重回开垦,大批客籍人士前往屯戍,新安县成为

客籍人聚居区域。1818 年,新安县人口达 22.5 万多人,经济文化相当发达。1842 年,中英签

订《南京条约》,新安县的香港岛被英国占领。1860 年,中英签订《北京条约》,新安县的九龙半

岛割让给英国。1898 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租给英国。1913 年,新安县复

称宝安县,县治设在南头。抗日战争时期,宝安县城改到东莞县的石马。1953 年,宝安县府从

南头迁到深圳墟。

(2)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  1979 年 2 月,国务院要求宝安县在若干年内建设成为具有相

当水平的工农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

境城市。1979 年 3 月,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为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的深

圳市。1979 年 7 月,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请示报告,同意这两个省在对外经济

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提出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党中央、国务

院和广东省的这些具体举措,是深圳经济特区诞生的前奏曲。1980 年 5 月,中央和国务院下

达文件,“深圳经济特区”的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同年 8 月 26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通过和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条例》中规定:“为

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

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

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收益。”之

后,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深圳市划出 327.5km
2
的土地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并根据深圳的

具体情况,明确提出要把深圳建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

1981 年,国务院决定恢复宝安县建制,县治设在宝安新城。1993 年 1 月 1 日,宝安县撤县设宝

安、龙岗两个市辖区。1998 年,盐田区设立。至此,深圳市共设有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宝

安、龙岗 6 个区。其中前 4 个区在特区内,后 2 个区在特区外。

特区成立 20 年以来,深圳大致经历了初创奠基、发展成形和增创新优势三个不同的历史

发展阶段。

从建立特区至 80 年代中期,深圳基本上处于“铺摊子”阶段,致力于“抓基建、打基础”。

1979 年至 1985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63.4 亿元,大力兴建各种基础设施,初步构

建了新兴城市的框架。1985 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 33.2 亿元,人口达 88.15 万人。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期,深圳提出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工

作重点由单纯的“铺摊子”转向上水平、求效益上来。到 80 年代后期,已基本形成有深圳特色

的、门类齐全、初具规模的外向型工业体系。1990 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 171.67 亿元,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由 1985 年的 4809 元提高到 8724 元。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自 1986 年

至 1989 年,累计投资 123.4 亿元,投资环境逐步完善。

进入 90 年代,深圳确立了更高的发展战略目标。1990 年,深圳市一次党代会提出了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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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建成一个多功能、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的发展目标。1992 年邓小平视察深圳,1994 年江泽

民总书记视察深圳,一再明确了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深圳已取得的成绩和确立的发

展目标。围绕这一目标,深圳进行高起点规划,加大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完善城市功能;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加强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商贸中心地位,提高整

体经济实力;努力与国际惯例接轨,逐步完善法制体系,使深圳的整体素质大为提高。

1995 年,深圳市二次党代会继续坚持把深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的发展战

略目标,明确提出要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国际惯例

运作的先行区;在经济规模、综合实力上,成为走在全国前列的经济强市之一;在城市功能上,

成为国际贸易的窗口、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成为与国际金融市场紧密相联的区

域性金融中心,把深圳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1998 年,市委二届八次(扩

大)全会召开,明确提出了今后两年的奋斗目标是要把深圳建设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

20 年来,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98 年,深圳市国内生产总值达

1289 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五位;出口总值达 264.2 亿美元,连续 6 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

位;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达 165 亿元。

(二)主要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地区之一,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场”和对外开放的“窗

口”。其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三资企业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协调发展的综合型经

济,其建设资金以利用外资为主。特区经济性质和发展外资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要在特区实

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是特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自特区创立以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省人大常委会以及其他经国家立法机关授权的机关共制订颁布了

20 多个法规(其中有的已废止),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还颁发了一系列文件,明确给予深圳经

济特区一系列有别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授予深圳特区在经济活动、经济管理体制和

其他方面许多自主权,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化,这些政策和措施也在不断完善和规

范。

1.主要的优惠政策

深圳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银行信贷、劳动用工、

人员出入境管理等方面。

(1)税收优惠方面  特区税收政策不论在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方面,还是在城市建设维

护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乃至房产税、关税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减免优惠。

(2)土地使用优惠方面  深圳经济特区提供给各类投资客商的土地,既有比较科学的使用

年期,又有比较合理、低廉的使用费。在使用年期上,根据不同的用途确定最长使用年限:工业

用地 30 年,旅游业用地 20 年,种植、养殖、畜牧业用地 20 年,商品住宅用地 50 年,教育、科学、

卫生项目用地 50 年。期满后,如需继续经营,经批准仍可续约。土地使用费的用费标准,比香

港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出口加工区要低。同时,还根据不同地区条件、不同投资者、不同行业、项

目和使用年限分别给予优惠。行政事业单位、部队、人民团体的非营业性用地,市政公共设施

用地,铁道部门的铁路路基用地,公园、名胜古迹、宗教寺庙的非营业性用地,免缴土地使用费。

(3)外汇管理优惠方面  深圳经济特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产品收汇和经营业务收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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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全部保留现汇。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和以进养出的企业,可以保留部分现汇。特区结

汇后的外汇额度允许使用。从 1989 年 1 月起,国务院对深圳出口收汇留成作了新的规定。特

区的外贸出口收汇,除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机电产品和军用品实行自负盈亏,全额留成外,其

他产品实行自负盈亏,国家与特区按比例分成。客商在深圳特区兴办的企业可在特区内的中

国银行或经我方批准设立的外资银行开户,办理有关外汇事宜。客商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

合法利润和外籍或港澳职工的正当收入,均可通过特区内的中国银行或外资银行汇出。企业

因故中途停业、结业,在办理停业手续、清理债务后,其资产可转让,资金可汇出。客商可以自

行到深圳特区外汇调剂中心调剂外汇余缺。该中心于 1986 年 12 月成立,实行“放开调剂价

格”的交易办法。

(4)出入境管理优惠方面  客商到深圳经济特区访问、考察、旅游、洽谈业务或投资设厂,

出入境手续十分简便。罗湖、文锦渡、皇岗、蛇口、沙头角等口岸都设有“专用通道”,方便客商

往返香港、澳门。同时允许香港私人小汽车进出特区。此外,特区还尽量简化出入境手续,增

辟出入境口岸,缩短海关出入境关闸时间,以方便客商。凡来深圳经济特区投资设厂、兴办各

种事业,以及购有住宅或经常出入境的客商,可办理往返多次有效的出入境签证,口岸查验机

关优先放行,尽量提供方便。凡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外国旅游、探亲者,如来深圳,可直接在罗

湖口岸办理停留 5 天的签证。如从深圳前往内地开放地区,可直接在特区办理延期手续。

(5)银行信贷优惠方面  为增强深圳经济特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国家允许特区银行吸取存

款用作贷款,银行信贷资金上级不调整,各银行存款全部由深圳留用,并给各银行增加借差额

度,允许深圳银行向国内外银行拆借资金。在信贷计划上,深圳特区单列,由中国人民银行单

独审批,切块下达,深圳分行负责安排使用。中国人民银行每年适当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外汇贷款、投资指标等。在特区还可以设立外资金融机构,允许多家银行经营证券交易,同时

发行股票,开放金融市场。对外资银行在深圳特区开展的一些金融活动,市政府还制订了相应

的优惠措施。

(6)劳动用工优惠方面  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用工,手续简便,费用低廉。在深圳经济特

区根据劳动计划招收、聘请、调进和雇请职工,其工资一般每人每月为 500～1000 港元,平均为

800 港元左右,只相当于香港工人的 30 % ～40 % 。企业劳务费一般只占工业企业产品成本的

10 % 左右。企业所支出的劳务费中,75 % 作为职工工资直接支付给职工,5 % 留给企业用于补

贴职工福利费,20 % 上交给劳动保险公司,作为社会劳动保险和用于国家对职工的各项补贴。

除上述各项优惠政策措施外,深圳经济特区还拥有对“内联”生产性企业的各种优惠、出口

产品许可证方面的优惠、财政包干方面的优惠、利用外资的优惠等等。我国经济特区的优惠政

策比许多国家(地区)都优越。例如,在投资比例方面,我国规定合资经营外商投资比例不低于

25 % ,而台湾、南朝鲜等却控制外商投资比例的上限。在管理权限上,中国鼓励外商承包经营

合资企业,而国外对外商控制企业作了较严格的规定,泰国对一些符合贸易注册总署规定条件

的产业,才允许对方控制企业。从特区与亚洲国家(地区)优惠政策比较,可以看出,外国投资

者来中国投资,享受的优惠待遇是广泛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是有利可图的,赚了钱是能够拿走

的。国内外客商普遍认为,在深圳投资的风险最小,成功的希望最大。

2.特区的自主权

特区由于担负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作用,决定了特区在经济活动、经济管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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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都要“特”,要有较大的经济自主权,包括引进项目审批权、人员因公出国

出港审批权、外贸出口权、外汇管理权和其他经济管理权限等。

(1)项目审批权  深圳举办特区以后,投资的客商纷至沓来。为了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

事效率,上级有关部门规定,凡投资规模在一亿元以下的项目,轻工业 3000 万元以下、重工业

5000 万元以下的项目,不需国家计划综合平衡的,可由深圳经济特区自行安排。这样就减少

了审批环节,缩短了审批时间。

(2)出港出国人员审批权  凡特区内需要出港出国公干的人员,由特区政府直接审批,需

要经常往来香港、澳门的,发给《往来港澳通行证》,注明“多次往返有效”。这样就简化了审批

手续,提高了办事效率。

(3)企业管理自主权  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为适应这一需要,深圳

特区的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都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产、供、销、人、财、物都

基本不下达计划指标,由企业自行调节和平衡。在生产经营决策方面,企业在规定的经营范围

内可以自行安排生产。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聘用或辞退职工。三资企业有权根据

需要设置管理机构,任免或撤换中层干部。企业有权在批准的合同范围内,确定工资标准和工

资形式,自行确定采用计件、计时、计日或计月等工资制度;有权安排企业生产发展基金、奖励

基金、职工福利基金;有权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等。企业有了以上自主权,就具有

了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自我改造能力,以及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4)计划单列,具有省级经济管理权以及立法权  深圳经济特区毗邻香港,在实行对外开

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进一步搞好市场经济,加快建设步伐,实现沿海

经济发展战略,1988 年 10 月 3 日,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包括财政计

划),并赋予相当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89 年 3 月 17 日,国务院建议,授权深圳市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深

圳经济特区的法规发布实施,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及广东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授权深圳市人民政府行使相应的行政权,即制定深圳经济特区规章,组

织实施。1992 年 7 月 1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

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

特区实施的决定,决定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

守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授权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

(5)改革试验权  为了充分发挥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试验场”的作用,中央一再指出“经

济特区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特区可以跳出国内现行体制,在政治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上不

断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20 年来,先后实行了政企分开、减少经济管理层次、放开物价、实

行市场调节、基建招投标、干部招聘、用工合同制、结构工资制、住宅商品化、土地有偿转让、股

份制改造和股票上市、试办保税工业区和保税生产资料市场、现代企业制度等改革,这些改革

试验都是首先在特区实行的,其中有的已经推广到内地。

深圳经济特区还享有批准特区企业经营自产产品的进出口权,以及在境外建立贸易机构,

设立国际推销网的自主权等。

此外,深圳经济特区从成立之日起就不断地吸纳和培养各种类型特区建设人才。深圳是

国内率先开展人才交流,开放人才市场的试点城市,特区政府从人事制度政策、干部招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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